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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学 工 作 通 知
2025-2026 学年第 1 学期第（13）号

关于推荐 2025 年“阜新市职教名师、专业带头人”参评人

选的通知

各院系：

按照《阜新市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升“333 工程”实施方案》

工作要求，现开展“阜新市职教名师、专业带头人”的评选推荐

工作。有关要求如下：

一、评选推荐条件：见附件 1、附件 2。

二、院系推荐人数：阜新市职教名师各院系可推荐 1-2 人（列

出排名先后）；阜新市专业带头人每个高职专业可推荐 1 人，从

有学生的院系教研室主任或骨干教师中推荐。以上两项各院系推

荐的前提是符合附件 1、2 的遴选条件，没有符合条件的可不申报。

三、需要提供的材料：

1、填写阜新市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升“333 工程”推荐表（见

附件 3）。

2、申报人需按遴选条件提供佐证材料（按遴选条件形成 PDF

文档，文档需要有目录）。

以上两项材料需同时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。

四、材料报送时间：9 月 24 日之前报教务徐爽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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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附件：

附件 1：阜新市职业教育名师遴选条件

附件 2：阜新市职业教育专业带头人遴选条件

附件 3:阜新市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升“333 工程”推荐表

阜新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

2025 年 9 月 15 日


